
表1

项目起止时间

实施单位

项目属性

全年预算数（A）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881.92 98.60%

 其中：上级转移支付
资金

       区级财政资金 881.92 98.60%

        其他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
进措施

27人 27人

68人 68人

41人 41人

97份 97份

2次 2次

100% 100%

1次 1次

97份 97份

100% 100%

5批 5批

及时 及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次 2次

成本指标 大于等于90% 98%

经济效益
指标

0 0

100% 100%

100% 100%

生态效益
指标

0 0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1次 1次

有效防范 有效防范

12期 12期

100% 100%

100% 100%

说明

刘致颖 联系电话： 0755-84622582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项目资金（万元）

填表人：

年度
总体
目标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满意
度指
标

定期健康体检，提前了解身体健康状况

有效防范和规避法律风险

党组织生活、党员教育持续开展

职工满意度

慰问对象满意度

无

执行率

发生经济损失事件

岗位人员到岗率

职工体检率

发生生态污染事件

保障本单位机构运行正常

采购党建学习用书、物资等
每月按时发放聘用人员工资（含季度考核奖
金）

每年定期组织体检覆盖率

按项目需求及时出具法律意见书完成度

每年根据通知要求按时发放绩效奖金完成度

每年两次慰问困难党员

法律意见书份数

慰问社区困难党员次数

薪资发放人员覆盖率

为职工提供健康体检福利

防范法律风险，按需征求法律顾问意见并取得
法律意见书

准确核算并发放年终绩效奖

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关爱全体干部职工健康；按时发放人
员工资、绩效等。

确保单位机构运转正常；组织全体干部职工体检；
全年按时发放聘用人员工资及职工年度绩效奖。

三级指标

发放聘用人员工资人数

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定期体检人数

发放在编人员年终绩效人数数量指标

全年执行数（B）

869.55

869.55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是否重点绩效项目 否 延续性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主管部门（公章）：

项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